
 

关于出口货物申报不实构成违约承运人收取违约金的公告 

 
各口岸托运人、订舱人和货主： 

根据相关中国法律、国际公约和 OVP 提单条款的有关规定，托运人/订舱人（下称：货

方）委托承运人运输货物必须如实申报货物的品名等装载信息；委托承运人运输危险货物时，

应当依照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妥善包装，作出危险品标志和标签，并将其正式名

称和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任何瞒报、谎报、漏报和误报货物

品名或夹带未经申报货物等申报不实的行为，均构成对承运人的违约，承运人有权依据双方

订立运输合同时的约定和提单条款的规定，向货方收取违约金。 
 

鉴于此，我司 OVP，决定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依据双方订立运输合同时的约定和提

单条款的规定对货方以下申报不实的违约行为按不同情形收取违约金： 
 

分类 

违约金收取标准 

有特殊申报要

求之非危险品 

固体废物及旧货

物 
危险品 

订舱时申报不实，在货物运抵目的港前

主动申请更改 

USD 4,000 / 

Unit 

USD 7,500 / 

Unit 

USD 17,500 / 

Unit 

经海关、港口、承运人或第三方机构查

实申报不实 

USD 8,000 / 

Unit 

USD 15,000 / 

Unit 

USD 35,000 / 

Unit 

 
承运人和/或代理有权在违约金以外就遭受的全部损失和费用向货方追偿。承运人和/或

有关部门有权在任何时间、地点将货物卸下做任何处置，除承运人有权不向货方承担涉案货

物损失和灭失的责任外，货方还应依法向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装卸费、堆存

费、集装箱滞期费以及货物拍卖、销毁和退运等任何处置而产生的费用。 
 
谨此公告，望全体客户共同维护国际航运的安全。 


